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制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结构、目录分类、目录要素、目录编码，以及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制的责任分工、要求和流程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开展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制和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60-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7027-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1） 公共数据资源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具有利用价值的数据集合。
（2）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
按照一定的分类方法对公共数据资源进行排列和编码的一组信息，用以描述公共数据资源的特征，以便对公共数据资源进行检索、定位与获取。
（3） 政务数据目录
通过对政务数据依据规范的要素描述，按照一定分类方法进行排序和编码的一组信息，用于描述政务数据的特征，以便对政务数据进行检索、定位与获取。
（4）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组织以及教育、卫生健康、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境保护、公共交通等企事业单位。
4、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
（1）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层级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按照自治区级、地市级、县（区）级三级进行划分，共同构成全区统一的公共数据资源目录体系。自治区级分目录由自治区数据管理部门牵头编制，整合自治区级部门及各地市报送的数据资源形成。地市级目录由地市级数据管理部门编制，整合本级部门及所辖区县报送的数据资源形成。县（区）级目录由县级数据管理部门编制，整合本级部门报送的数据资源形成。
各级目录逐级汇聚、上下衔接，全区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的层级见图1。
[image: 3975CB38-F7D7-4ff6-A5A6-174B59117254]图1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层级
（2）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分类
1. 资源属性分类
根据公共数据资源来源属性，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可分为基础类、主题类和部门类。具体分类和说明见表1。
表1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资源属性分类类型
	分类类型
	说明

	基础类
	针对广泛应用的对自治区具有基础性、基准性、标识性的特征资源目录，包括自治区人口基础数据资源目录、法人基础数据资源目录、空间地理基础数据资源目录、电子证照基础数据资源目录等。

	主题类
	针对某个特定对象或某一主题领域而专门梳理形成的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如生态环境数据资源目录、交通出行数据资源目录、教育文化数据资源目录等。

	部门类
	针对各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的业务职能梳理、编制、汇总形成的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如民政数据资源目录。


2. 共享属性分类
根据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共享属性分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不予共享三种类型。具体分类和说明见表2。
表2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共享属性分类类型
	分类类型
	说明

	无条件共享
	可提供给所有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共享使用的公共数据资源。

	有条件共享
	可提供给相关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共享使用或仅能够部分提供给所有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共享使用的公共数据资源。

	不予共享
	不宜提供给其他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共享使用的公共数据资源。


3. 开放属性分类
根据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开放属性分为无条件开放、有条件开放、不予开放等三种类型。具体分类和说明见表3。
表3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开放属性分类类型
	分类类型
	说明

	无条件开放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按程序可在相关平台获取，除有条件开放类和不予开放类的其他公共数据资源。

	有条件开放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申请使用有条件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应通过相关平台提出申请，并明确用途、使用期限以及应用场景等内容，承诺合法、安全使用获得的资源，原始数据不得以任何形式提供给第三方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或者场景，经审核同意后开放。

	不予开放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不得开放以及开放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公共数据资源。


4. 层级属性分类
根据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管理层级分为自治区级、地市级和县（区）级。具体分类和说明见表4。
表4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层级属性分类类型
	分类类型
	说明

	自治区级
	包括自治区党委各部门，自治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自治区人大办公厅、政协办公厅，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和自治区工商联等部门数据资源目录。

	地市级
	包括5个地市级数据资源目录。

	县（区）级
	包括22个县级数据资源目录。


（3）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要素
1. 目录要素组成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要素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基础信息部分，包括数据资源编码、数据资源名称、数据资源摘要、数据格式、行业分类等；二是扩展信息部分，包括数据资源具体包括的数据项名称和数据项格式。
2. 目录基础信息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基础信息包括：
a）数据资源编码；
b）数据资源名称；
c）数据资源摘要；
d）数据格式；
e）行业分类；
f）来源系统；
g）数据时间范围；
h）数据区域范围；
i）更新周期；
j）数据资源提供方名称；
k）数据资源提供方代码；
l）共享类型；
m）共享条件；
n）共享方式；
o）是否向社会开放；
p）开放条件；
q）授权运营状态；
r）授权运营应用场景。
3. 目录扩展信息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扩展信息包括：
a）数据项名称；
b）数据类型；
c）数据敏感级别；
d）数据存储量。
4. 目录要素说明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要素说明以及形成的公共数据资源目录梳理模板见附件1。
（4）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码
1. 编码原则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的编码原则按照GB/T 7027—2002中第7章的规定执行。
2. 编码组成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码是公共数据资源的唯一标识码。编码规则参考《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政务数据目录编制和治理规范》，由18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位编制层级代码以及22位分类码三部分组成。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码结构见图2，示例见附件2。
[image: ]图2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码结构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制主体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由18位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不使用I、0、Z、S、V）组成，应按照GB 32100—2015的规定执行。若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制主体尚未申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可按照临时编码规则自行编制。临时编码结构见图3。
[image: ]图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临时编码结构
4. 编制层级编码
编制层级代码以1位数字表示，用于标识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制主体部门所在层级，包括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和县（区）级。编制层级代码见表5。
表5　编制层级代码
	代码
	编制层级

	1
	国家级

	2
	自治区级

	3
	市级

	4
	县（区）级


5. 分类码
公共数据资源分类码共22位，由6位行政区划代码、2位中央业务指导（实施）部门代码、8位数据所属分类代码和6位顺序码四部分组成，分类码编码结构如图4所示。
[image: ]图4　分类码编码结构
其中：
a）行政区划代码，采用GB/T 2260-2007标准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各地市、县（区）对应的数字码。行政区划代码见附件2。
b）中央业务指导（实施）部门代码见附件2。
c）数据所属分类代码，采用中央业务指导部门制定的本行业本系统的数据所属分类，数据所属分类代码以8位数字表示，共分为四级。1-2位为一级分类，3-4位为二级分类，5-6位为三级分类，7-8位为四级分类，一级和二级分类代码范围为01-99，三级和四级分类代码范围为00-99，无法细化至三级或四级分类时，三级或四级分类代码为00。示例见附件2。
d）顺序码，原则上以1为起始、连续的阿拉伯数字表示，范围为000001-999999，无法满足按数字排序使用时，应按照大写英文字母顺序继续排序（不使用I、0、Z、S、V）。
五、编制原则
在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制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工作原则。
（1） 规范性原则
目录的要素、分类体系、编码规则、格式要求等应遵循统一的标准规范，确保不同来源的目录内容结构一致、互认互通。
（2） 全面性原则
目录应覆盖各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在依法履职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与管理的全部公共数据资源，确保数据资源全面纳入、应编尽编。
（3） 准确性原则
目录中所描述的要素应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共数据资源的真实属性与状态，并建立维护机制，确保目录内容与公共数据资源实际状况的动态一致。
（4） 适用性原则
目录编制应坚持以应用为导向，便于公共数据资源的发现、检索、获取和利用。目录设计应满足不同用户的业务需求，提升易用性和实用性。
（5） 安全性原则
目录编制应与数据分类分级管理相结合，并明确标识数据敏感级别。针对不同级别的数据，应采取相对应的安全管理和技术防护措施，确保数据全过程安全可控。
（6） 前瞻性原则
目录体系设计应具备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以适应业务需求和技术发展的变化，支持新型数据类型的纳入与融合。
（7） 渐进性原则
目录编制可采取分阶段实施、迭代优化的策略，优先编制核心公共数据资源目录，逐步扩大范围并持续完善管理机制。
六、责任分工
（1） 自治区数据管理部门
自治区数据管理部门的职责包括：
1. 负责制定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制指南和编目任务文件，组织编制并统一发布公共数据资源目录；
2. 监督编目工作进展情况，定期评估各地区、各部门的编目成果质量；
3. 建立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提供编目工作所需的政策保障、组织协调保障，确保编目工作持续规范运行。
（2） 市、县（区）数据管理部门
设区的市、县（区）数据管理部门的职责包括：
1. 制定编目工作计划，组织同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编制本级公共数据资源目录，报经上一级数据管理部门审核后发布；
2. 统筹编目所需的沟通协作，协调落实人力、技术等资源保障；
3. 监督及管理数源单位、数据中心工作，确保编目有序开展；
4. 形成本级公共数据资源编目成果，汇总报送目录，并对成果的完整性与质量负责。
（3）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
各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是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的编制、报送、更新和维护工作的责任主体，其职责包括：
1. 制定目录编制实施方案，编制本单位公共数据资源目录，报同级数据管理部门审核；
2. 汇总并报送目录，对本单位提交的相关成果负责；
3. 按照目录或应用需求，及时向相关平台汇聚数据；
4. 汇聚前按照有关标准做好数据治理工作，并对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注：部门类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由各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负责编制和维护；基础类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由各基础信息资源库的牵头建设部门负责编制和维护；主题类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由主题信息化共建工程、公共服务主题事项等的牵头部门负责编制和维护。
（4） 技术支撑部门
技术支撑部门的职责包括：
1. 协助数据管理部门开展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制工作，实施目录的统一汇总及发布、服务等；
2. 按照数据管理部门制定的整体编目工作任务，完成技术支持类工作；
3. 建设及维护编目工具、平台等，保障工具、平台的稳定运行；
4. 在编目工作中提供工具、平台相关的技术支持工作，包括系统使用培训、问题解决、技术对接支持等。
七、编制流程
（1） 编制步骤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制流程包括：前期准备、目录规划、目录调查、目录生成和报送以及目录审核和管理。
1. 前期准备阶段，应确定建设目标，明确领导机构、工作任务与要求，该阶段是目录编制的基础。
2. 目录规划阶段，应对目录整体的范围、分类、标准等方面进行统一规定，以保障目录的一致性与规范性。
3. 目录调查阶段，对各项业务进行梳理，开展业务及数据资源情况调查，填写业务系统调查表、业务事项调查表，通过梳理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现有资源清单，掌握公共数据资源现状。
4. 目录生成和报送阶段，在目录调查的基础上，对调查内容进行整理、分析、汇总，生成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并及时向同级数据管理部门报送。
5. 目录审核和管理阶段，对生成目录进行审核，保证目录的全面性、准确性和规范性。同时，在目录导入到相关平台后，对目录定期维护与更新。
（2） 前期准备
前期准备阶段，各责任部门应制定目录编制实施方案，方案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
1. 明确领导机构和实施机构；
2. 建立工作机制，确定工作人员；
3. 明确目录编制的范围和内容；
4. 明确目录调查、目录生成和报送、目录审核和管理等方面的任务分工和工作要求。
（3） 目录规划
结合各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三定规定”所确定的政务职权、工作依据、行使主体、运行流程、对应责任等，在梳理权责清单的基础上，梳理、清查业务和数据工作，理清部门职能、业务、系统、数据等关系，识别数据源头和权属，摸清数据底数，明确数据的可共享性和可开放性，确定目录编制的范围和内容。
（4） 目录调查
各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依据公共数据资源目录规划，组织开展业务调查工作，梳理部门、所属机构（单位）或共同参与单位的公共数据资源，结合已建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资源，细化完善目录规划，全面掌握公共数据资源情况。公共数据资源调查从业务梳理和已建信息系统两方面开展，填写业务信息调查表和数据资源调查表，表格内容和填写说明详见附件3。
1. 业务流程调查法。从业务流程入手调查数据资源情况，主要用于调查部门业务事项、业务子项、业务描述、产生的应用系统、资源来源、分类、共享开放以及归集等相关信息。
2. 信息系统调查法。从信息系统入手调查数据资源情况，主要用于调查所属应用系统名称，数据库中字段的名称、格式、长度以及安全等相关信息。
3. 业务流程调查和信息系统调查通过应用系统名称进行关联。
（5） 目录生成和报送
1. 目录生成
目录生成方式如下：
a）对于已经形成政务数据目录的数据资源，在已有目录基础上，按照本目录编制指南，增补新的目录项，完成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制；
b）对于暂未形成政务数据目录的数据资源，按照本目录编制指南，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整理本部门公共数据资源，填报相关信息，生成公共数据资源目录。
2. 目录报送
各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按照要求，对本部门公共数据资源目录进行复核、审查后，及时向同级数据管理部门报送。
（6） 目录审核和管理
1. 目录审核
各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依据公共数据资源目录梳理模板进行审查，主要审查目录是否覆盖本单位核心业务或应用、元数据是否规范、要素是否完整准确等，对于不符合要求的目录进行整改。汇总、整理、审查后提交至同级数据管理部门。
各级数据管理部门应依据公共数据资源目录要素填写说明对各部门提交的数据资源目录进行审核。
2. 目录管理
(1) 目录发布
各级数据管理部门应将本级审核、分类后的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及时发布，形成本级公共数据资源目录。
(2) 目录更新与维护
各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做好本部门发布的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的动态调整和更新维护，并及时上报同级数据管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目录更新与维护包括但不限于：
a）建立目录更新机制，规定不同更新频率（如年度、季度、月度）下的触发条件和操作流程；
b）数据资源提供方如需新增数据资源，应梳理编制相应数据资源目录；
c）数据资源提供方如需终止发布的公共数据资源目录，需通过申请，经同级数据管理部门审核，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给予下线，若申请下线的目录已被调用，则需通知数据使用方；
d）数据资源提供方如需变更公共数据资源目录，需提出申请，经同级数据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给予修改；如数据资源共享属性或开放属性进行了变更，须报送变更依据；
e）某公共数据资源失效后，应申请撤销对应的目录，其目录编码仅做历史数据追溯、查询使用等；
f）发生数据资源提供方撤销情况，应由数据资源提供方提前申请撤销目录，若数据资源提供方已被撤销且目录仍在共享，则由数据管理部门撤销该责任部门的目录，数据管理部门需及时通知数据资源使用方；发生数据资源提供方合并、分立情况，应由新数据资源提供方负责申请撤销原有目录，并建立新数据资源提供方的目录，数据管理部门需及时通知数据资源使用方。
(3) 目录日志
建立完整的目录日志记录、存储、审计和保护机制，确保所有操作行为可追溯、可审计，以满足安全管理、合规性审查和责任界定需求。目录日志应记录事件时间、操作主体、操作对象、操作类型、关键内容变更、客户端信息等核心要素。
(4) 目录评估
制定一套公共数据资源目录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案，定期对目录的完整性、有效性、适用性和准确性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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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693]附件1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梳理表

1、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要素说明
表1公共数据资源目录要素说明
	目录构成
	目录要素
	说明

	基础信息
	数据资源编码
	定义
	数据资源编码是公共数据资源的唯一标识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由系统自动生成；编码规则遵循四（四）所确定的代码结构规则。

	
	数据资源名称
	定义
	描述数据目录内容的标题。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手工填报；缩略描述对应公共数据资源具体内容的标题，如业务类数据目录命名为XXX业务信息，该类数据含系统、数据库、报表、业务办理记录、业务情况等业务信息；证照类数据一般对应目录下有两张表，一部分是证照信息表，一部分是证照的版式文件；地理信息类数据命名为XXX地理信息，该类数据为地理位置信息；其他类命名规则如数据名称涉及主表、子表、附表、X月、正本、副本等在数据名称后添加括号表示，同部门同名数据若内容确为不同数据，且需要加以区分的，在前面加上数字化应用名称简称作为前缀，用“－”连接系统名称与数据名称。

	
	数据资源摘要
	定义
	对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的内容（或关键字段）的概要描述。应尽量将数据资源的主要特点及业务应用场景进行补充描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系统自动生成后，再人工调整。

	
	数据格式


	定义
	公共数据存储格式。数据资源提供方应尽可能提供可机读的电子格式及相关软件版本信息，如只有纸质介质，应尽量提供电子扫描格式。数据格式，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文件的存储格式为OFD、wps、xml、txt、doc、docx、html、pdf、ppt等；电子表格的存储格式为et、xls、xlsx等；数据库类的存储格式为Dm、KingbaseES、access、dbf、dbase、sysbase、oracle、sql server、db2、mysql、PostgreSQL等，图形图像类的存储格式为jpg、png、jpeg、gif、bmp等；流媒体类的存储格式为swf、rm、mpg等；自描述格式，由提供方提出其特殊行业领域的通用格式，如气象部门采用的“表格驱动码”格式。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界面选择；按定义的多种格式选择确定。

	
	行业分类
	定义
	按照数据所涉及的行业领域范畴，使用GB/T 4754-2017规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界面选择。

	
	来源系统
	定义
	公共数据所在的信息系统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若该公共数据无信息系统管理产生，应填“无”。

	
	数据时间范围
	定义
	公共数据覆盖的时间段。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手工填报；如暂无数字化数据，可填写“无”，并在数据资源摘要中作说明。

	
	数据区域范围
	定义
	数据涉及的地域范围说明，包括自治区、市、县（区）。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界面选择。

	
	更新周期
	定义
	公共数据集的更新频率，如实时、每日、每周、每月、每季度、每年、其他等（“其他”由单位填写具体的更新周期，如每三年）。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界面选择。

	
	数据资源提供方名称
	定义
	提供公共数据资源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的名称。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由系统自动绑定；具体提供公共数据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原则上细化到内设机构或所辖政务部门。

	
	数据资源提供方代码
	定义
	提供公共数据资源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系统生成。

	
	共享类型
	定义
	公共数据资源共享分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不予共享三类。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界面选择；对每个数据项按定义的共享属性进行选择确定。

	
	共享条件
	定义
	有条件共享类需注明共享条件和共享范围，不予共享的需注明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党中央、国务院政策依据。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手工填报；有条件共享类，应注明使用要求，包括作为行政依据、工作参考、共享条件和共享范围，用于数据校核、业务协同等；对于不予共享类，应注明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或党中央、国务院政策依据。

	
	共享方式
	定义
	基于数据资源目录通过相关平台实现共享；确因条件所限，可采取其他方式，如邮件、拷盘、介质交流（纸质报表、电子文档等）等。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手工填报。

	
	是否向社会开放
	定义
	表明该公共数据是否可以面向社会开放，填写“是”或“否”。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界面选择。

	
	开放条件
	定义
	当“是否向社会开放”取值为“是”时，描述对数据开放的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bookmark: _GoBack]必选项，手工填报；有条件开放类的公共数据，应注明使用要求，包括作为行政依据、工作参考、开放条件和开放范围，用于数据校核、业务协同等；对于不予开放类的公共数据，应注明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或党中央、国务院政策依据。

	
	授权运营状态
	定义
	表明该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情况，填写“未授权”、“已授权”。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界面选择。

	
	授权运营应用场景
	定义
	指描述当前数据资源可使用的场景。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手工填报。

	扩展信息
	数据项名称
	定义
	描述公共数据资源中基本数据项的标题。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手工填报；描述电子表格、数据库，以及具有结构化数据内容资源中的各数据项（字段）标题，采用中文表示，一般较为常用的像ID、IP这样的英文专有名词可采用英文表达，英文字母应使用大写，其他情况下不应出现英文表达（英文非必填项）。名称应简洁明了，数据项中涉及的字典项或特殊说明可在字段描述中进行描述。根据数据属性，关键数据项不应缺失，如涉及人员的信息应提供相对应的证件类型、身份证号码等数据项；涉及法人主体的信息应提供相对应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名称等数据项；涉及电子证照数据应按照国家证照目录规范要求提供相应数据项；全市范围的数据，应有地区字段。

	
	数据类型 
	定义
	表明在基础要素基础上新增数据项的数据类型。包括字符型C、数值型N、货币型Y、日期型D、日期时间型T、逻辑型L、备注型M、通用型G、双精度型B、整型I、浮点型F等。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界面选择；对应“数据项名称”逐一描述其数据类型。

	
	数据敏感级别
	定义
	描述结构化数据内容的敏感程度，包括L1级（不敏感数据）、L2级（低敏感数据）、L3级（较敏感数据）、L4（敏感数据）。

	
	
	数据类型
	字符型。

	
	
	说明
	必选项，界面选择；按定义的数据敏感级别进行选择。

	
	数据存储量
	定义
	描述数据存储空间，涵盖数据结构中算法执行所需最大存储空间（含程序及辅助变量）与存储介质的实际数据容量。

	
	
	数据类型
	字符型。常用单位包括字节（B）、吉字节（GB）、太字节（TB）等。

	
	
	说明
	必选项，手工填报。



2、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梳理模板
表2公共数据资源目录梳理模板
	基础信息
	扩展信息

	数据资源编码
	数据资源名称
	数据资源摘要
	数据格式
	行业分类
	来源系统
	数据时间范围
	数据区域范围
	更新周期
	数据资源提供方名称
	数据资源提供方代码
	共享类型
	共享条件
	共享方式
	是否向社会开放
	开放条件
	授权运营状态
	授权运营应用场景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敏感级别
	数据存储量

	11640100MB172821233 3640100 20 03010101 000001
	银川市无公害农产品信息
	银川市无公害农产品相关信息，包括获证单位、品名、
证书有效期等信息
	xls
	农、林、牧、渔业
	/
	2022.1.1-2023.12.31
	市本级
	每年
	银川市农业农村局
	11640100MB172821233
	无条件共享
	/
	库表
	是
	无
	未授权
	/
	获证单位
	c
	L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2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码示例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码由18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位编制层级代码以及22位分类码三部分组成。其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码示例可参考表1。
表1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码示例
	数据资源提供方名称
	数据资源名称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编码

	
	
	统一社会信用编码
	编制层级代码
	分类码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无公害农产品信息
	11640000MB16856620
	2
	640000 20 03010101 000001

	银川市农业农村局
	无公害农产品信息
	11640100MB172821233
	3
	640100 20 03010101 000001


其中，分类码是由6位行政区划代码、2位中央业务部门指导（实施）部门代码、8位数据所属分类代码和6位顺序码组成。
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划代码见表2。
表2 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划代码表
	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宁夏回族自治区
	640000
	吴忠市
	640300

	银川市
	640100
	吴忠市市辖区
	640301

	银川市市辖区
	640101
	利通区
	640302

	兴庆区
	640104
	红寺堡区
	640303

	西夏区
	640105
	盐池县
	640323

	金凤区
	640106
	同心县
	640324

	永宁县
	640121
	青铜峡市
	640381

	贺兰县
	640122
	固原市
	640400

	灵武市
	640181
	固原市市辖区
	640401

	石嘴山市
	640200
	原州区
	640402

	石嘴山市市辖区
	640201
	西吉县
	640422

	大武口区
	640202
	隆德县
	640423

	惠农区
	640205
	泾源县
	640424

	平罗县
	640221
	彭阳县
	640425

	
	
	中卫市
	640500

	
	
	中卫市市辖区
	640501

	
	
	沙坡头区
	640502

	
	
	中宁县
	640521

	
	
	海原县
	640522


中央业务部门指导（实施）部门代码见表3。
表3 中央业务部门指导（实施）部门代码
	中央业务指导（实施）部门代码
	中央业务指导（实施）部门名称
（简称）
	中央业务指导（实施）部门名称
（全称）

	02
	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04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05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06
	科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07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08
	国家民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09
	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11
	民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12
	司法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13
	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5
	自然资源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16
	生态环境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17
	住房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8
	交通运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19
	水利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20
	农业农村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21
	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2
	文化和旅游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23
	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4
	退役军人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

	25
	应急管理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26
	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28
	国资委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9
	海关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30
	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

	31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32
	广电总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33
	体育总局
	国家体育总局

	34
	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

	36
	国家医保局
	国家医疗保障局

	38
	国管局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46
	网信办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54
	气象局
	中国气象局

	55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56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59
	粮食和储备局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60
	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

	61
	国防科工局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62
	烟草局
	国家烟草专卖局

	63
	移民局
	国家移民管理局

	64
	林草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65
	铁路局
	国家铁路局

	66
	民航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67
	邮政局
	国家邮政局

	68
	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

	69
	中医药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70
	矿山安监局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71
	外汇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72
	药监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73
	知识产权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75
	档案局
	国家档案局

	77
	密码局
	国家密码管理局

	79
	中央编办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89
	审批局、政务服务管理局、大数据局等
对应的中央业务指导部门
	

	99
	其他未列入编码表的业务部门
	


中央业务指导部门制定本行业本系统的数据所属分类，各级对应部门应当采用一致的数据所属分类。以农业农村部为例，数据所属分类与代码见表4。
表4 数据所属分类及代码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四级分类

	基础数据（01）
	
	
	

	主题数据（02）
	
	
	

	业务数据（03）
	种植业（01）
	生产信息（01）
	农情信息（01）

	
	
	
	经济作物（02）

	
	
	现在种业（02）
	

	
	
	农技推广（03）
	

	
	畜牧兽医（02）
	
	

	
	渔业渔政（03）
	
	






附件3
目录调查表

1、 业务信息调查表
各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可依据公共数据资源目录规划，利用业务信息调查表，组织开展本单位业务调查工作，梳理部门、所属机构（单位）或共同参与单位的公共数据资源。业务信息调查表格式见表1。
表1 业务信息调查表
	业务事项名称 ※
	业务子项名称 ※
	业务描述 ※
	业务办理部门 
	业务办理依据
	该业务事项所需材料※
	业务办理
产生材料 ※
	应用系统名称
	备注

	
	
	
	
	
	
	
	
	（标注为※必填项）


业务信息调查表填写说明见表2。
表2 业务信息调查表填写说明
	项目
	填写说明

	业务事项名称 ※
	业务事项的名称，请填写整个事项的全称。如：医疗保险参保和登记变更。

	业务子项名称 ※
	业务子项的名称，请填写整个子项的全称。如：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业务描述 ※
	业务事项或业务子项的目标和处理过程、步骤。（业务具体办理的过程描述）。

	业务办理部门
	业务办理所在的部门，尤其指业务开始办理所在部门。

	业务办理依据
	办理该业务的依据，具体的政策、法规、XX管理办法、XX办事指南或填写相关政策文件文号等。

	该业务事项所需材料 ※
	用户办理业务时需提供的材料，属于业务信息的一种。 例如：XX申请表、身份证、营业执照等。

	业务办理产生材料 ※
	业务办理过程中产生的材料与需要业务办理部门存档的材料，属于业务信息的一种。例如：XX申请审批表等。

	应用系统名称
	支持该业务事项的业务系统名称，填写整个系统的全称。


2、 数据资源调查表
各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可依据公共数据资源目录规划，利用数据资源调查表，组织开展本单位数据资源调查工作，梳理部门、所属机构（单位）或共同参与单位的公共数据资源。数据资源调查表格式见表3。
表3 数据资源调查表
	序号※
	数据资源分类※
	数据资源名称※
	数据资源摘要※
	数据资源提供方名称※
	数据资源提供方代码※
	共享类型※
	共享方式※
	开放类型※
	更新周期※
	关联系统※
	备注

	
	
	
	
	
	
	
	
	
	
	
	（标注※为必填项）


数据资源调查表具体说明见表4。
表4 数据资源调查表具体说明
	项目
	填写说明

	序号※
	数据资源的顺序标记。

	数据资源分类※
	数据资源的一级分类，可为基础信息资源、主题信息资源、部门信息资源之一。

	数据资源名称※
	概述数据资源内容，尽量使用有明确规定的名称，如：企业注册登记信息。

	数据资源摘要※
	对数据资源内容进行概要说明的文字。

	数据资源提供方
名称※
	对数据资源的完整性、正确性、真实性等负有责任的机构的名称，填写全称。

	数据资源提供方
代码※
	数据资源提供方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共享类型※
	数据资源的共享类型，可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不予共享之一。

	共享方式※
	原则上通过相关平台通过库表或者接口方式共享，确因条件所限可采用其他方式，如邮件、拷盘、介质交换（纸质报表、电子文档等）等方式。

	开放类型※
	可为数据接口、数据库、文件之一。

	更新周期※
	数据资源更新的频度。分为实时、每日、每周、每月、每季度、每年等。按照信息资源更新的频度实际情况填写。

	关联系统※
	数据资源所属业务系统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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